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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力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15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五 下午 2 時整 

地  點：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 858 號 4 樓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股份共計 35,169,305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35,169,305 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45,478,843 股之 77.33%。 

出席董事：國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周國忠董事、陳泓仁董事、王傑董事、佘忠財董事、

錢士中董事、龔俊吉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林芬慧獨立董事等 7 席董事親

自出席，已超過董事席次 10 席之半數。 
 

 

主  席：周 國 忠 董事長                              紀錄：劉育銘 

 
 

壹、宣布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7-8 頁)。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14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 114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三(第 28 頁)。 
 

三、本公司 11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四為員工

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虧損數額。前項員工酬勞中不低於百分之一應分配予基層員工。 

       2.依章程規定提撥 4%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10,463,093 元及董事酬勞 0%，計新

台幣 0 元。其中員工酬勞提撥 1.25%分配予基層員工，計新台幣 3,269,810 元，

全數均以現金發放。 
 

四、本公司 114 年度與關係人交易金額案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1.依據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相關作業規範」第 9.7 條之規定辦理。 

         2.本公司 114 年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使用情形，請參閱附件四(第 29 頁)。 
 

五、本公司 114 年度現金股利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及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股東股息紅利、法定

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以現金發放者，授權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分派之，並報告股東會。 

            2.分派現金股利新台幣 186,463,256 元，依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日之流通在外股份

總數計算每股 4.1 元，並於 115 年 4 月 27 日發放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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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公司發行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報告。 

說  明：本公司於 114 年 10 月 20 日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如下： 
 

公司債種類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核准日期 民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發行日期 民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至 117 年 10 月 20 日 

面額 新臺幣伍億元整 

發行價格 依票面金額之 103.84%發行 

總額 新台幣 519,215,600 元 

利率 票面利率 0% 

期限 三年 

受託機構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銷機構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償還方法 到期時依債券面額以現金一次償還 

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本次募集資金將全數用於償還金融機構借款及充實營運資

金，並已於民國 114 年第四季全數執行完畢。 

 

七、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1.本公司為營運實務需求，擬修訂「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部分條文。 

        2.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第 30 頁)。 
 

八、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報告。 

說  明：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4 年 8 月 25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40352230 號函，本

公司配合增修相關條文，以利永續發展推行之遵循。 

2.相關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第 31 頁)。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 提請承認。 

1.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併同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查核報告書。 

2.上述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二(第 7-27 頁)。 

3.謹  提請承認。 

決 議：本案表決時表決總權數：35,169,305 權，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本案依董事會所提

議案表決通過。 

表決結果 占表決時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34,809,454 權 98.97% 

反對權數：115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359,736 權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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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配案，謹  提請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14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08,555,029 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117,554,996 元，並依當年度稅後淨利依法提列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20,855,503 元，合計本年度可供分配金額共為新台幣 305,254,522 元。 

        2.本公司一百一十四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威力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一十四年度盈餘分配表 
 

項目 小計 合計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7,554,996   

加：一百一十四年度稅後盈餘 208,555,02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0,855,503)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305,254,522  

分配項目：    

股東股利-現金 186,463,256  每股 4.1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118,791,266  

 
     

   董事長：周國忠          經理人：陳泓仁         會計主管：羅怡君 

 

3.謹  提請承認。 

決 議：本案表決時表決總權數：35,169,305 權，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本案依董事會所提

議案表決通過。 

表決結果 占表決時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34,812,455 權 98.98% 

反對權數：115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356,735 權 1.01%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  提請討論。 

說  明：1.配合法令修訂上櫃公司自 116 年度起，獨立董事人數設置最低席次規定，故擬修訂

「章程」第十三條。相關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第 32 頁)。 

       2.謹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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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表決時表決總權數：35,169,305 權，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本案依董事會所提

議案表決通過。 

表決結果 占表決時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34,812,450 權 98.98% 

反對權數：120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356,735 權 1.01%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謹  提請討論。 

說   明： 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4 年 12 月 19 日金管證交字第 1140385797                                                             

號函修正，以利投資人儘早知悉上櫃公司股東常會之議案內容，擬修訂「股東會

議事規則」部分條文。相關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第 33 頁)。 

        2.謹  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表決時表決總權數：35,169,305 權，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本案依董事會所提

議案表決通過。 

表決結果 占表決時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34,812,450 權 98.98% 

反對權數：120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356,735 權 1.01% 

 

陸、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說  明：1.本公司董事任期於 115 年 12 月 7 日屆滿，擬於今年股東常會辦理改選。 

        2.依公司章程第十三條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十一人，本次董事擬選出董事 9 人(含

獨立董事 3 人)，新任董事自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 3 年，自 115 年 5 月 29 日

起至 118 年 5 月 28 日止，連選得連任。 

        3.本次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股東應就董事(含獨立董事)名單中選任之。 

        4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學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九(第 34 頁)。 

        5.謹  提請選舉。 

選舉結果： 

身分別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董事 國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國忠 39,182,889 權 

董事 陳泓仁 35,139,620 權 

董事 王傑 34,915,965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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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佘忠財 34,441,317 權 

董事 劉孫德 34,395,799 權 

董事 晟隆投資有限公司 34,395,799 權 

獨立董事 龔俊吉 34,563,822 權 

獨立董事 林芬慧 34,430,121 權 

獨立董事 黃正男 34,401,242 權 

 

柒、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 

    2.擬提請股東會同意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在不損及本公司利益下，解除其競

業禁止之限制，並於股東會討論本案前當場補充說明其競業內容。 

      3.解除獨立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明細如下: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國軒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周國忠 

優品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國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慧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陳泓仁 古覺堡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王傑 宥銘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佘忠財 
優品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昀星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劉孫德 
立晨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 
力德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盟特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龔俊吉 
鼎固控股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舊振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漢來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林芬慧 
舊振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策略總監(顧問) 
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黃正男 

鼎禾律師聯合事務所 律師 
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興勤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4.謹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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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表決時表決總權數：35,169,305 權，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本案依董事會所提

議案表決通過。 

表決結果 占表決時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35,145,697 權 99.93% 

反對權數：5,642 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7,966 權 0.05%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同日下午 2時 24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註：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及程序以會議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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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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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威力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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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威力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配 

表，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珍麗會計師 

及吳秋燕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 

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 

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15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龔俊吉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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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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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威力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5. 本公司由人資單位（以下簡稱

本公司專責單位），辦理本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

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

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

執行，並應定期（至少一年一

次）向董事會報告。 

5. 本公司由稽核室（以下簡稱本

公司專責單位），辦理本作業

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

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

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

執行，並應定期（至少一年一

次）向董事會報告。 

參考「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第 17

條執掌說明及未來推

動方向故異動專責單

位。 

24. 公告實施 

24.1 本守則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實施，並提報股東會

報告；修正時亦同。 

24.2 本守則訂定於民國一一

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本守則修訂於民國一一

四年十一月七日。  

 

24. 公告實施 

24.1 本守則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實施，並提報股東會

報告；修正時亦同。 

24.2 本守則訂定於民國一一

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新增修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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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威力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15條 本公司宜考慮營運對生態

效益之影響，促進及宣導永

續消費之概念，並依下列原

則從事各項營運活動，以降

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生

物及人類之衝擊：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略 

七、提升對海洋或陸域生

物多樣性及生態系之

保育、資源永續利用及

公平合理效益。 

第15條 本公司宜考慮營運對生態

效益之影響，促進及宣導永

續消費之概念，並依下列原

則從事各項營運活動，以降

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及

人類之衝擊： 

(以下略) 

參考聯合國生物多樣

性公約倡議事項，並參

酌海洋及自然保育之

相關法令，公司宜考慮

營運對生物多樣性與

生態系之影響，俾利企

業永續經營，爰修正本

條文。 

第21條 本公司為員工之職涯發展

創造良好環境，並建立有效

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宜建立產學合作計畫，培育

產業種子人才。 

本公司訂定及實施合理員

工福利措施（包括薪酬、休

假及其他福利等），並將經

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

員工薪酬，以確保人力資源

之招募、留任和鼓勵，達成

永續經營之目標。 

第21條 本公司為員工之職涯發展

創造良好環境，並建立有效

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本公司訂定及實施合理員

工福利措施（包括薪酬、休

假及其他福利等），並將經

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

員工薪酬，以確保人力資源

之招募、留任和鼓勵，達成

永續經營之目標。 

為推廣產學一體、學子

職涯發展等，鼓勵企業

與學校合作育才，具有

產學雙贏之效益。 

第31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施行，並提股東會報告，

修正時亦同。 

本守則訂定於民國一一三

年四月二十六日。 

本守則修訂於民國一一五

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31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施行，並提股東會報告，

修正時亦同。 

本守則訂定於民國一一三

年四月二十六日。 

新增修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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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威力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 十 三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十一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連選得連任。 

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不得少

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

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

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十一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連選得連任。 

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不得少

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

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

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

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中華民

國 112年 9

月 1日財團

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證

櫃監字第

11200681001

號公告修正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92 年 4 月 9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92 年 10 月 27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92 年 11 月 10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95 年 2 月 10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99 年 2 月 1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00 年 2 月 21 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13 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100 年 11 月 13 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 102 年 3 月 1 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 103 年 10 月 26 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104 年 8 月 25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 104 年 9 月 29 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 107 年 6 月 25 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 109 年 6 月 30 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 111 年 6 月 28 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8 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92 年 4 月 9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92 年 10 月 27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92 年 11 月 10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95 年 2 月 10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99 年 2 月 1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00 年 2 月 21 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13 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100 年 11 月 13 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 102 年 3 月 1 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 103 年 10 月 26 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104 年 8 月 25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 104 年 9 月 29 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 107 年 6 月 25 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 109 年 6 月 30 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 111 年 6 月 28 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8 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新增修訂日

期 

 

 

 



33 
 

附件八 

威力德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3.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
規定外，應以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
決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
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
知書寄發前為之。股東會之召集程序
應依據《公司法》第172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
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
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
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
等各項議案之案由、說明資料、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成電子檔
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以下略) 

3.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章程載
明，並經董事會決議，且視訊股
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之決議行之。本公司股東
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
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寄發前為之。股東會之召集程
序應依據《公司法》第 172條規
定辦理；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 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
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
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
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
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但本公司於最
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或最近
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
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比
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
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
前開電子檔案之傳送。 

(以下略) 

依金管證交字

第 1140385797 

號修訂相關內

容。 

23.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本程序訂定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 
本程序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
十八日。 
本程序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
八日。 
本程序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
一日。 
本程序修訂於民國一一五年五月二
十九日。 

23.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本程序訂定於民國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 
本程序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 
本程序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十
二月八日。 
本程序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六
月十一日。 
 

新增修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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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學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 

 

 

 

 

 

 

 

 

 

 


